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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气体钢瓶管

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确保学院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学校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

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相关

法律和学校的有关管理规定，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院范围内所有涉及气体钢瓶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安

全监督与管理，包括气体钢瓶的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及处置等全过程管理。

第三条 气体钢瓶安全管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原则，贯彻落实“谁使用、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安全工作责任制。各实

验室负责人为气瓶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工作；实验室安

全员协助做好本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气体钢瓶必须从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相关资质的正规钢瓶生产经销商

处购买，并建立气体台账。

第五条 使用人在采购新气瓶和换装气体时，都应进行验收，对气体钢瓶进

行全面检查。如发现未粘贴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规定的警示标签和充装

标签、气体名称标识不清或不对应、气体钢瓶颜色缺失或错误、气体钢瓶缺乏检

定标识或已超过检定周期、气体钢瓶未佩戴安全帽（有防护罩的除外）、防震圈、

手轮等其他安全附件、气瓶瓶体有缺陷或严重腐蚀等，应拒绝接收。

第六条 气体钢瓶在搬运过程中必须轻拿轻放，使用专用气瓶搬运推车进行

运输。严禁抛掷、摔扔、碰撞、溜坡或横倒在地上滚动等。在搬动气体钢瓶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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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钢瓶阀对准人身，应装上防震圈、旋紧安全帽，以保护开关阀，避免碰撞。

第七条 气体钢瓶须严格按照其性质分类存放，存放地点应通风、干燥、无

腐蚀，避免阳光直射，严禁烟火，远离暖气、烘箱、马弗炉等其他热源。钢瓶应

存放在钢瓶柜、钢瓶架中使用，如敞开使用，则须用铁链、尼龙绳等进行有效固

定，气瓶应固定在距底部 2/3处。严禁在走廊和公共场所存放气体钢瓶，单独用

于存放气体钢瓶的房间和气柜应上锁并有专人管理。严禁将易燃性气体钢瓶和助

燃性气体钢瓶同室存放。

第八条 气体管路材质选择合适，无破损或老化现象，定期进行气密性检查。

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间须张贴详细的管路图，管路标识正确。

第九条 气体钢瓶上按照要求安装适合的分类减压阀，特殊气体的钢瓶要使

用特殊专用的减压器，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使用设备或系统管路上必须

配置防止倒灌的装置，如单向阀、止回阀、缓冲罐等。使用中要经常注意有无漏

气、压力表读数等，防止气体外泄和设备过压。

第十条 有毒气体钢瓶应单独存放，所有有毒气体和易燃性气体的钢瓶存放

处，都要安装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同一房间内惰性气体钢瓶超过 5瓶时，需加装

氧浓度报警器。

第十一条 安装供气管路应选择具有资质的正规公司，安装后须进行验收，

供气气路系统要配备相应泄漏检测报警装置。易燃、易爆、有毒的危险气体连接

管路必须使用金属管；其中乙炔、氨气、氢气的连接管路不得使用铜管。

第十二条 气体钢瓶应专瓶专用，不得任意改动，严禁串用、代用、混用。

气体钢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对盛装气体进行确认，严格按照使用说明

书和操作规程操作，严禁使用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气体钢瓶。气瓶使用期间要

悬挂气体钢瓶使用状态标识，安装两个防震垫圈。

开启气体钢瓶时，先旋动总阀，后开减压器；用完后，先关闭总阀，放尽余

气后，再关减压器；切不可只关减压器，不关总阀。开关减压器、总阀和止流阀

时，动作必须缓慢，防止产生静电。

第十三条 使用气瓶的实验室负责人应对气瓶操作人员开展使用安全培训，

使其熟悉所用气体的特性和危害，具备气体钢瓶操作的技能，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第十四条 使用氧化性气体钢瓶时，严禁与油类接触，不得穿戴沾有油脂的



工作服、手套。使用易燃易爆还原性气体钢瓶时，操作人员不能穿戴易产生静电

的服装、手套，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保留一定剩余压力。永久气体钢瓶的剩余压力应不

小于0.05Mpa（0.5kg/cm2表压）；易燃性气体应剩余0.2～0.3Mpa（约2kg/cm2～

3kg/cm2 表压）；液化气体钢瓶应留有不小于 0.5%～1.0%规定充装量的剩余气体；

氢气应保留 2 Mpa。不得自行处理气瓶内的残液。

第十五条 所有气体钢瓶均应按照国家要求定期进行检定、检漏、清洗等工

作，气体钢瓶一旦达到报废年限或出现严重损坏时，要进行报废处理，不得继续

或延期使用气体钢瓶。 气体钢瓶使用人员负责定期检定、检漏、清洗减压阀、

止回阀等钢瓶附件。

第十六条 实验室内不得留存过量气瓶，对于常年不使用应及时报废处置; 

需要报废的气体钢瓶，交回学院统一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置。

第十七条 一旦发生气体钢瓶安全事故，要立即启动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

案，保护现场，及时向学院报告。可自行扑救的，应立即组织扑救，同时向学院

报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施行，解释权归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细则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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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1日




